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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吉六五 四 三二 壹 援此先公義害已舍計之才其宣明得隱者枇次棄蚩買試智貪由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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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花 應本黨公送另多凡同或股股認織財額賣每餘如凡 亦如本位元資以之爲揚促本甲 L維織惟公紹同其從返而消柵環在是連侯名無權者强之蒙也閥以條花應本廳公送为多凡冋或股股認織財額覚每餘如凡 亦如本位元資以之爲場促本甲L演以園所如向報歡堂報贈者認等服至以股另政設次年悉有認權一各報各壹本上基組先成報組基持之公則先人淸人逐仰乏民顧敎皆至之者正其固據選昧是之覆昭拾有有本股迎發贈金類股之務千上壹訂以董幷將按溢盛利律界招種次額海礎黨烈統欲織傅惟木則生烈等明悉流其若相國育民此門得確影熟耳舉蒙固專民'上 

-- ----------------- ---- ----------------------------- ---------- ------ ................….……，亠一.，一. 、“一医愛意無明救深力］由以餘是谭内普斜欲仁操之響視故其則然橫生海 
公黨也頗庶國爲欲於迎瀝乎之報及蒙民義縱輿於無紙能內矣也愈京 
變惟共幾之此求市 合若大於紙而昧生存於論國睹魅代外然政偷》 

薪國造遵以誠懼其利叶拾抵正之欲之不故其以計漠魅表睽最客國報!
端正昭叁用敗則會之託者數其所偷易間成民不期公隔大之

信號股修報票 給牌牌推百被拾股者晚專促事分營股利自 歡人股金收定致 建之一造 小変 
浒實致銀改聲用 功另以百元選年以有以章各吉派業分除交 迎士用幣足十公 福殊改成 色黨 
公請輩明記 牌由留五以瓷以上被上 務人年狀派公銀 荷人照以萬堂 之勳善有 剃
堂寄程核名 使報紀元上格上者選者 之隨利况 積之 表均市上元爲 宣增社力 丁"

由 代上須准式 ............................................................. … .所上念以者 著或董有 進時紅及 花日 同由價海分籌 傳進會之 如|0噓」匸切衣yijnx只，J日〈n11祖兴小I刖勿IHJ以氏个顺厶1惘人A労切
富海由過如 到印千上送 有創事選 行議利進 紅起 情本伸通二辦 以華發輿 盟君宏軌昭組本据心心七庇未與速致國日竊敗生關得意昧之醜愈怡
即新董戶有.之像元者閱 勳辦權舉 董决各支 各計 願黨算用萬地 植僑揚論 ，以 7亠3土•l…™/"5………g.—“…。…m

注 收閘事,讓 處表以除報 勞人如董 事要一總一二三亡 上迅亠亠中廿
給路局 渡 得揚上送紙 者之經事 會事次結 成息 贊全 圓每
囘辛通 別 受並者報壹 均壹手權 之稽 佈 外八 助負 爲股 穩利幷旨
收家過 人 本由除外年 有者招百 組核 吿 二厘 者責 本五 固且表以

篇子大以者日匹民有理爲於易日效也勢天鈎爲若心以渚則原亂萎股 
二通 加完…銀股點 本之民其 置是棉入爲報夫智所者營强見俱則夫不地者是斯而充幾是因也論绘
". … 黨福治宗 童賴力於羣錫有適蔽十業有也增在民萎閉誅"之不塞何非尤官者稼

理知珏日 早矣難坦衆名責以本之便力豈而報斜詛賢竊使由知其非不在僚日鹿 
勝途之日之滋體三利者人求紙開可人國炊也放中賄明民之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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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劉
郞 
•對
於
法
曹 
均
屬 

舊
人 
故
未
作
循
例
之
演
說 
次
發
表
胡
祥

正
理
財 

理
數
員 

核
數
員 

鼾
督
員 

庶
務
員

述

仁
十
五
件
夾
仔
拾
五
件 
賞
與
顧
友

賞
格
票
定
例

司
織
造
之
羊
毛
力
；
一， 
！ 

， 

一
外
另
賞
格
票
豈
條(
存
副
票
在
三
拾
件
衫
內
候 

物
不
能
享
受
賞
格
票
獨
亨
毎
元
九
折(
即
每
元

三

司
徒
彩
文 

張
聘
南 
張 

湯 
來 
周 

黃
壽
如

椿
仕 
黃
文
波 

祺 
林
東
有 
梁 

副 

林
炳
垣

幼童衫每購
一 件除

衫
或

雲
埠
達
權
社
鳴
謝
經
費

( 
焦
煥
家
十
元 
鄭
福
藉 
周
同
福 
雪
影
女
士 

人 
馬
大
詢 
黃
世
質 
司
徒
端
卓 

楊 
牛

韶 林
玉

H

高
文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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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上
每
三
元 
趙
錦 

司
徒
于
堯 
黃
增
業 
以
上
每
貳
元 

馬
立
綏 
李
雁
朋 
聶
春
芳 
馬 
遇 
鄭
逸
才 
黎 
存 

譚
梓
華 
譚
梓
章 
梁
齊
英 
梁
逢
陳
宗
敗
姫
忠
沃
 

李
龍
一
馮 
濟 
李
佛
池 
甄
珍
 
薛
金
麗 
方
文
晃

九
毛
二
正
議
長

痛
員

票
方
法
，

心
拾
歲
之
男
童
仔
意
執
羊
毛
衫
拾
五
件

9r
歲
之
女
童
執
羊
毛
夾
仔
卜
工
件

)
乃
上
等
線
叠
領
更
領
男
女
唐
庄
等

八
仔
乃
上
等
線
開
胸
密
胸
五
色
旗
等

“衫
及
夾
仔
價
錢
不
一
無
長
短
之
補
續 

中
手
織
各
色
大
條
羊
毛
紗
線
羊
毛
手
袋
幼
童
帽
羊
毛 

口
德
急
帽
小
衫
等
等

姿
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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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牛
八

司
徒
發
楡 
司
徒
子
雄 
李
研
一 

李
研
佳 
廖
新
元 

林
衝
源 
張
馨
沾

鐸

張
悅
沾 
湯

(
一) 

(
^-
一

張
暢
培 
關
崇
修 
林
道
潤 
張. 

張
椿
生 
劉
周
有 
恨
錫
瑞 
張 

吳
榮
新 
伍
景
芳 
張
田
沾 
張.

司
徒
源 
，司
徒
柏 

廖

根

趙

南
 

區
「
日

吳

厚

呂

瑞
 

張

粥

李

信

阮

芳
 

黃
殿
秀 
吳
培
旺 
林
德
焯
.

以
上 

▲
另

容

林
德
義 
•
馬
君
德 
陳
習
文I

(
曹

全

曾
就
喜 
宋
昭
懋 
馮
業
廣 

以
上
每
二
元 

李
天
保
李
牛
李
英
共
二
元
 
林
立
榮
麥
銳
 

譚
光
焯 
劉
孔
正 
陳
頴
川
堂 
高
論
勝 
何
詒
耀 
馬
廣
溢 

楊
雲
普 
林
滿
庭 
譚
梓
華

呂
叠
緖 
譚
壽
屛 
余
緖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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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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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an

元
五 

順
意
一

國

馬
尤
政 
陳
根
源 
劉
希
鑾 
岑
軒
轅 
湯
關
錫 

余
郁
運 
李 
耀 
呂
緖
禮 
雷 

好 
關
文
批 

區 
宸 
馬
德
士 
蔡
炳
宋 
何 
就 
麥 
銃 

鄭
添
 
余
君
煥 
以
上
每
壹
几 

鄭
卿
彰 

謝:
穩 
謝
天
爵 

以
上
每
五
毛

‘民

▼
◎
為
和
崙
潑
哥
伴
致
公
堂
補
漏
經
費 

名
列

李
榮
芳
銀
三
元 
李
英
銀
二
元

w.

立
恩

畳

」

麟
陳
萬
里
等
爲
秘
書

書
均
慰
留

新

到

 

合
時
唐
山
生
菓
水
貨 

大
宗
絲
苗
宣
占
一

——米 

蘇
杭
布
疋
各
江
雜
貨

實
地
靈
德
國
大
補
丸

接
滙
港
紙
雙
毫
滙
單

貨
價
滙
價
種
種
相
宜

同理一

或
弔

本
號
不
惜
工
本
。。選
料
自
製
各
色
美
酒
。。久
已
馳
名
中 

外
。。如
玫
瑰
露
。。伍
加
皮
。。糯
米
酒
。。舊
伍
加
拿
酒
 

。。尤
爲
精
製
特
式
。。飮
之
則
味
美
香
濃
。。壯
筋
活
絡
。。 

益
智
强
神
。。行
氣
補
血
。。延
年
益
壽
。。誠
爲
衞
生
之
佳 

品
也
。。今
蒙
各
省
皇
家
酒
房
向
本
號
購
辦
大
帮
酒
品
。。 

以
供
愛
國
僑
胞
之
用
。。諸
君
欲
振
興
土
貨
。。挽
囘
利
權 

。。請
往
皇
家
酒
房
購
買
。。十
分
歡
迎
。。至
於
買
酒
例
。" 

每
年
取
憑
照
貳
歹
。。由
元
月
壹
号
至
十
二
月
卅
号
止
不 

論
工
商
人
等
。。可
以
隨
時
自
由
購
買
。。今
特
將
各
色
酒 

在
卑
詩
省
價
錢
列
下

玟
瑰
露
每
樽
壹
元
五
毫
一

舊
伍
加
皮
每
椎
六
毫
一 

伍
加
皮
每
蔭 
一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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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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